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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四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项目 116(c) 

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进行其他 

选举：选举人权理事会成员 

  2019 年 5 月 9 日波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大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波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大会主席致意，并谨提及波兰共和国有意参

加 2019 年在纽约举行的人权理事会 2020-2022 年席位的选举。 

 波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谨根据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随函转递自

愿许诺和承诺，重申促进和保护人权是波兰共和国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见附件)。 

 波兰共和国常驻代表团谨请将本照会作为大会文件分发为荷。 

 

  

 * A/74/50。 

https://undocs.org/A/RES/60/251
https://undocs.org/A/74/50


A/74/86  

 

19-07716 2/5 

 

  2019 年 5 月 9 日波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大会主席的普通照会的附件 

  波兰参选 2020-2022 年人权理事会成员 

  根据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作出的自愿许诺和承诺 

  导言 

1. 波兰共和国表示有意参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席位，为此重申我国致力于

在国家和国际各级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对人权的尊重和遵守是波兰共和

国政府依循的一项指导原则。 

2. 没有区域和全球国际合作，就不可能有效地保护和促进人权。联合国特别是

人权理事会是这方面最重要和最适当的论坛。 

3. 人权是联合国系统三大支柱之一。人权、全球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之间有着不

可分割的联系。作为安全理事会成员(2018-2019 年)，波兰确认人权理事会在全世

界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关键作用及其对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的贡献。 

4. 波兰是多数核心人权文书特别是联合国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1 的缔约国。最

近，我国还签署或批准了其他一些重要的全球性和区域性条约。2 波兰还加入了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保护人权和劳工权利各个方面的近 90 项公约，并持续地与其

监测机构合作，以落实所收到的建议。 

5. 波兰确认，人权事务委员会、禁止酷刑委员会、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和消除

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等条约机构有权受理和审查个人提出违反上述各项公约指控

的申诉。 

6. 波兰宣布遵守《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1950 年)的规定，并将继续与欧

洲人权法院合作，以执行公约的条款。 

7. 波兰是该区域最早根据《巴黎原则》建立国家人权机构的国家之一。1987 年

以来，人权事务专员(监察员)保障人权及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并对违反法律或社

会共存和正义原则的情况采取干预行动。监察员的活动得到儿童权利专员的补充。 

__________________ 

 1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1969 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77 年)、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77 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1 年)、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89 年)、《儿童权利公约》

(1991 年)、《残疾人权利公约》(2012 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1991

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2003 年)、《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

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2005 年)、《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

问题的任择议定书》(2005 年)、《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任择议定书》(2006 年)。 

 2 《欧洲委员会预防和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及家庭暴力公约》(欧洲委员会条约汇编第 210号，

2015 年)、《欧洲委员会保护儿童免遭性剥削和性虐待公约》(欧洲委员会条约汇编第 210 号，

2015 年)、《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2013 年)、1989 年 12 月 15 日《旨在废除死

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择议定书》(2014 年)、《欧洲委员会网络犯罪

公约关于将通过计算机系统犯下的种族主义和仇外性质行为定为刑事犯罪的附加议定书》

(2015 年)、《欧洲委员会打击贩运人体器官公约》(2015 年)。 

https://undocs.org/A/RES/6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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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普遍定期审议目前是一个有助于对所有联合国会员国的人权审查进行有效

监测和评估的唯一的机制。波兰将尊重会员国之间的平等待遇、合作原则并确保

民间社会的广泛参与，以此努力维护普遍定期审议的廉正性和普遍性。国家人权

机制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9. 波兰深信，人权理事会需要作出一些重要的改革。必须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

采取适当行动，确保人权在全世界得到有效保护、尊重和促进。人权理事会的代

表性应得到加强，迄今尚未成为该机构成员的联合国会员国应更积极地参与。

2018 年，波兰加入了支助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参与人权理事会工作

的自愿技术援助信托基金。 

10. 人权理事会多次强调了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与人权之间的联系。波兰长期以

来一直参与了全球气候谈判。2018 年 12 月，我们在卡托维兹第三次主办了“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此前，我国于 2008 年在波

兹南主办了第十四届缔约方会议，2013 年在华沙主办了第十九届缔约方会议)。 

 为实现上述目标，波兰作出以下自愿许诺和承诺： 

  一. 将人权作为实现和平、安全与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 

1. 波兰认为，应在全球和区域各级国际对话中积极促进人权的普遍性、不

可分割性和相互关联性。 

2. 持续加强国际法和人权作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首要条件的作用是波

兰参加安全理事会(2018-2019 年)的目标之一。 

3. 人们普遍认识到，人权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方面

至关重要。人权原则和标准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已得到明确的体

现。执行《2030 年议程》及其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对波兰具有至关重要的意

义。 

  二. 人权理事会——负责保护、尊重和促进人权的主要全球机构 

1. 波兰迄今自愿参加了三轮普遍定期审议(最后一轮是在 2017 年 5 月)，

为落实所收到的大多数建议作出了全面努力。 

2. 波兰向所有联合国人权特别程序发出并维持了长期邀请。2001 年以来，

波兰接待了特别程序的所有访问，并与国际人权机制开展了充分合作。 

3. 波兰将继续参加人权理事会的各种活动，特别是关于儿童权利、促进善

治和宗教少数群体权利的辩论。 

4. 波兰认识到需要继续加强人权理事会的独立性、公信力和工作能力，以

便迅速应对世界各地侵犯人权的事件。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可以是提高人权

理事会工作的透明度、反对阻碍程序性决定的企图(不采取行动的动议)、开

展更广泛的区域间合作和与特别程序的充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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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波兰将继续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预算提供自愿捐款，以

加强该办事处并促进和保护世界各地的人权。 

6. 我们认识到，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需要参加人权理事会的工作。2018 年，

波兰加入了支助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参与人权理事会工作的

自愿技术援助信托基金。我们还承诺今后各年向该基金提供财政捐助。 

  三. 支持在世界各地促进人权 

1. 波兰承诺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方

案(艾滋病署)提供捐助，以此向国际人道主义机构为加强人道主义法的作用

所开展的工作提供进一步的财政支助。 

2. 波兰特别积极地参与了促进善治的工作。我们将继续向人权理事会提交

关于善治对促进和保护人权的作用的半年度决议。 

3. 波兰保证通过支持联合国和欧洲联盟的大众宣传运动并通过波兰自己

提出的倡议，保护人权维护者不受任何报复，倡导维护他们的权利。 

  四. 保护弱势社会群体的权利 

1. 波兰将促进有关儿童教育、减少营养不良和消除贫困的国家方案和良好

做法。 

2. 波兰受到雅努什·科扎克博士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留下的遗产的启

发，发起并积极参与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起草工作。我们将积极为

全面落实儿童权利而努力，包括帮助卷入武装冲突的儿童(受害者和被迫作

战的儿童)重返社会和恢复正常生活。 

3. 波兰将加强保护宗教和信仰自由方面的努力。我们将促进宗教少数群体

成员的权利，并支持联合国在这方面的倡议和大众宣传运动。 

4. 波兰将努力消除在保护残疾人工作中的差距。在联合国系统内，我们特

别积极地参与了对唐氏综合症和自闭症患者的保护。2012 年，波兰批准了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 

  五. 加强国家人权保护制度 

1. 波兰承诺在加强其针对弱势社会群体的政策过程中继续开展并扩大下

列国家方案：家庭 500+方案(为每个 18 岁以下儿童每月提供 500 兹罗提的津

贴)、良好开端方案(不问家庭收入情况向所有首次入学儿童提供一次性 300

兹罗提的福利)，幼儿+方案(支持为 3 岁以下儿童开设幼儿园、儿童俱乐部和

日间照料者等托儿机构的方案)、大家庭卡方案(在公共和私营机构为三人以

上的家庭提供折扣和减价的制度)，妈妈 4+方案(为有 4 个或 4 个以上子女但

未能取得最低退休养恤金权益的父母提供的福利)、老年+方案(鼓励老年人参

与社会生活并扩大地方社区支助中心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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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波兰承诺将切实执行《2017-2020 年落实<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

则>国家行动计划》。鉴于工商业中的人权已成为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

波兰政府编写了“工商业与人权方面的良好做法目录”，并指示波兰驻外外

交和领事机构在日常运作中以这一目录为指针。 

3. 波兰承诺履行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325(2000)号决议和相关文书执行

《2018-2021 年落实<联合国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国家行动计划》。该计划

的主要原则包括需要增加妇女对和平进程(包括维持和平特派团和行动)的参

与，以及需要在冲突中和冲突后环境中保护和支持妇女和儿童。 

 

 

 

https://undocs.org/S/RES/1325(2000)

